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字第51號

原      告  游振文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鴻銳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鄧雲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萬壹仟伍佰貳拾元。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柒佰零參元至原告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柒佰玖拾元，餘由原告

負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萬貳仟貳佰貳

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其雖於民國

113年10月11日具狀陳報其法定代理人因於113年9月11日車

禍受傷無法到庭等語，惟既未經本院准假，自應委由公司相

關職員為訴訟代理人到庭，況本院113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

期日通知於113年9月4日即已送達被告，然被告竟遲至113年

10月11日始具狀請假，自難認其未到庭具有正當理由，是本

件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自112年8月16日受僱被告，並經派駐於新北市新莊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名軒富麗社區（下稱系爭社區）擔任夜班保全，約定每月薪

資為新臺幣（下同）3萬6,000元，工作時間為晚上6時30分

至翌日早上6時30分共12小時，上下班均需於時數表上簽

名，每月工作時數為288小時，兩造並無簽署書面之勞動契

約。詎料，被告之孫淵龍督導於113年2月29日晚上8時許，

持人事調動命令告知將於113年3月4日將原告調至臺北市北

投區康莊社區任職，每月薪資為3萬3,000元，工作時數則為

240小時，而原告認為此項調動及薪資條件已違反勞動基準

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故當面告知孫淵龍督

導不接受此項調動，並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

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

　㈡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項目及數額，分述如下：

　⒈積欠工資及加班費：

　　112、113年度保全業288小時之法定薪資分別為4萬0,700元

（含基本工資3萬3,660元、加班費7,040元）、4萬2,350元

（含基本工資3萬5,025元、加班費7,326元），原告於112年

8月份共工作13日應領取薪資為2萬2,048元【計算式：（40,

700元÷288小時×12小時）×13日＝22,048元】，惟被告僅給

付1萬9,500元，尚應給付2,548元（計算式：22,048元—19,

500元＝2,548元）；自112年9月至112年12月，每月應領取

薪資為4萬0,700元，惟被告每月僅給付3萬6,000元，尚應給

付1萬8,800元【計算式：（40,700元—36,000元）×4月＝1

8,800元】；自113年1月至113年2月，每月應領取薪資為4萬

2,350元，惟被告每月僅給付3萬6,000元，尚應給付1萬2,70

0元【計算式：（42,350元—36,000元）×2月＝12,700

元】。是被告共應給付原告3萬4,048元（計算式：2,548元

＋18,800元＋12,700元＝34,048元）。

　⒉資遣費：

　　原告任職期間為自112年8月16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共6月

又13日，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資遣費2萬2,709元【計算

式：（42,350元÷2）＋（118元×13日）＝22,709元】。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⒊特休未休工資：

　　原告任職期間共計6月又13日，依法有3日之特休假，以每小

時147元計算（計算式：42,350元÷288小時＝147元），原告

得向被告請求特休假折算工資為3,528元（計算式：147元×8

小時×3日＝3,528元）。

　⒋國定假日工資：

　　原告於除夕、大年初一、初二均有值勤，自得請求該3日之

雙倍工資3,530元（計算式：1,765元×2＝3,530元）。

　⒌補提繳勞工退休金：

　　原告於112年度、113年度之法定薪資應為4萬0,700元、4萬

2,350元，月提繳工資分別為4萬2,000元、4萬3,900元，每

月應提繳金額各為2,520元、2,634元，惟被告每月僅提繳2,

178元，尚應補提繳2,280元【計算式：112年9月至12月（2,

520元—2,178元）×4＋113年1月至2月（2,634元—2,178

元）×2＝2,280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

　⒍綜上，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共計為6萬3,815元（計算

式：34,048元＋22,709元＋3,528元＋3,530元＝63,815

元），並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2,280元。

　㈢爰依相關勞動法令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

告6萬3,815元。⒉被告應提繳2,280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

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先前所提出之書狀略

以：原告於112年8月16日起至被告任職，約定每月薪資為3

萬6,000元。又原告之上班班表為統一排定，且原告自112年

9月至113年2月，每月均有向被告借支5,000元，應予歸還被

告，並應扣除原告應自行負擔之各項保險費用，及申請事、

病假之情事，故無積欠原告工資及加班費之情事。而原告自

113年3月份調整職務時起，即無故連續曠職達3日，經被告

依法予以開除處分在案，自無從向被告請求給付資遣費。另

因原告繼續工作之期間未達勞基法第38條最低起算標準，故

無特別休假折算工資可請領等語置辯。答辯聲明：原告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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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勞動契約於何時因何原因終止？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

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

有明文。再按工作場所及應從事之工作有關事項，依勞基法

施行細則第7條第1款規定，勞資雙方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

故其變更亦應由雙方自行商議約定；而調職乃雇主對勞工人

事配置上之變動，係企業人事管理及運作上常見之現象，通

常同時帶有工作職務內容或工作場所之變動，然工作場所、

工作內容既為勞動契約重要要素，即不容許資方擅憑己意變

更之，故如資方因業務需要，調動勞方之工作場所及變更工

作有關事項時，資方應依誠信原則為之，不得為權利濫用，

是勞基法第10條之1 規定：「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

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

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

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

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

庭之生活利益。」。復按，終止權之行使，依民法第263條

準用同法第258條之規定，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

之。又對話人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相對人了解

時，發生效力；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

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民法第94條、第95條第1項前

段亦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被告違法調動原告至臺北市北投區工作，並對原

告工資為不利之變更，據此，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

款規定，於113年2月29日當面告知被告之孫淵龍督導終止兩

造間勞動契約等語，業據提出記載原告調職後工資條件之便

條紙為證。被告對上情並未爭執，惟以前揭情詞置辯。經

查，依上開便條紙記載：「北投區大業路452巷6號　240H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33000 3/4 18：30上哨」等文字，足認被告將原告調職後，

已將原約定工資3萬6,000元減為3萬3,000元，雖工時由每月

288小時減為240小時，然未經與原告商議約定，難認對勞工

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況兩造間不適用

勞基法第84條之1之規定，自不得排除勞基法第30條等規定

之限制，則就逾法定正常工時之延長工作時間，被告應依同

法第24條規定計付工資（詳後述）。則以變更後之每月工時

240小時計算，被告僅給薪3萬3,000元，亦已有違勞基法第

21條勞雇雙方約定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之強制規定。從

而，原告以被告違法調動原告，並對原告工資為不利變更之

違反勞工法令事實，於113年2月29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

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自屬合法有效。又兩造間勞

動契約既經原告於113年2月29日終止而發生效力，則被告復

主張原告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3日以上，其業於113年3月7日

以獎懲公佈單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

動契約，即屬無據，況被告並未舉證明所為終止權行使之通

知已達到原告，其前開抗辯，自非可採，併此敘明。　

　㈢茲就原告請求之項目及數額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⒈工資差額部分：　 

　　原告主張112、113年度保全業288小時之法定薪資分別為4萬

0,700元、4萬2,350元，原告於112年8月份工作13日，應給

付薪資差額2,548元；自112年9月至112年12月，各月應給付

薪資差額4,700元；自113年1月至113年2月，各月應給付薪

資差額6,350元，被告共應給付原告3萬4,048元等語。被告

則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⑴按勞基法第84條之1第1項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

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人員，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

作，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

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

備，不受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第49條規定之

限制，其立法目的無非係就特殊工作者，因具自由裁量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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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間之性質，允許勞雇雙方得調整工作時間，不受勞基

法相關規定之限制。次按，勞基法第84條之1有關勞雇雙方

對於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有另行約定，

「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之要件，應為民法第71條所稱

之強制規定。如另行約定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尚不得排

除勞基法第30條等規定之限制。故如發生民事爭議，法院自

應於具體個案，就工作時間等事項另行約定而未經核備者，

本於落實保護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依勞基法第30條等規定

予以調整，並依同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計付工資（司法院

大法官釋字第726號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參照）。

　⑵經查，兩造就原告受僱於被告擔任保全員之工作，並無爭

執，固堪認原告屬於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工作者，惟被

告並未提出其與原告間勞動契約業經主管機關同意核備適用

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證明，且經本院職權向新北市政府

勞工局函詢亦查無被告申請核備之紀錄，故兩造間不適用勞

基法第84條之1之規定，自不得排除前揭勞基法第30條等規

定之限制，則就逾法定正常工時之延長工作時間，被告應依

同法第24條規定計付工資。

　⑶又查，兩造約定之計薪方式為月薪3萬6,000元，工作時間自

下午6時30分至翌日上午6時30分，每日工時12小時，每月工

時288小時，每月出勤日數24日。又依行政院核定之基本工

資，自112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為2萬6,400元，時薪為1

10元（26,400元÷30÷8＝110）；自113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

工資為2萬7,470元，時薪為114.46元（27,470元÷30÷8＝11

4.46，小數點第2位以下四捨五入），則兩造約定之原告薪

資，自不得低於以法定基本薪資按上開方式計算所得之最低

應付薪資，如有不足，被告就該差額負有給付義務。據此計

算，倘不論例假、休息日及休假日等情，原告112年8月工作

日數13日，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2萬2,206元【26,400元

×16/31＋13×｛110×2×(1＋1/3)＋110×2×(1＋2/3)｝＝22,20

6元】；112年9月工作日數24日，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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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2,240元【26,400元＋24×｛110×2×(1＋1/3)＋110×2×(1＋

2/3)｝＝42,240元】；112年10月工作日數23日(事假1日，

扣1日薪)，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4萬0,700元【26,400元

－110×8＋23×｛110×2×(1＋1/3)＋110×2×(1＋2/3)｝＝40,7

00元】；112年11月工作日數23日(病假1日，扣半日薪)，法

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4萬1,140元【26,400元－110×8÷2＋2

3×｛110×2×(1＋1/3)＋110×2×(1＋2/3)｝＝41,140元】；11

2年12月工作日數24日，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4萬2,240

元【26,400元＋24×｛110×2×(1＋1/3)＋110×2×(1＋2/3)｝

＝42,240元】；113年1月工作日數23日(事假1日，扣1日

薪，被告未證明另有特別休假1日)，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

為4萬2,349元【27,470元－114.46×8＋23×｛114.46×2×(1＋

1/3)＋114.46×2×(1＋2/3)｝＝42,349元】；113年2月工作

日數23.5日(病假0.5日，扣0.25日薪，被告未證明病假為1

日)，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4萬3,341元【27,470元－11

4.46×8÷2÷2＋24×114.46×2×(1＋1/3)｝＋23×114.46×2×(1＋

2/3)＝43,341元】。而被告於112年8月給付原告之工資為1

萬9,500元、自112年9月至113年2月每月給付原告之工資為3

萬6,000元，為兩造所不爭，足見兩造約定之原告工資低於

以法定基本工資按上開方式計算所得之最低應付工資，堪認

被告就該差額負有給付義務。至被告雖抗辯原告自112年9月

至113年2月每月均有借支5,000元，應予歸還云云，然依被

告所提出原告之薪資明細，被告於上開各月均已自應付原告

之薪資扣還5,000元，自難認原告尚有借支未還之情事。從

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3萬8,716元【計算式：(2

2,206元－19,500元)＋(42,240元－36,000元)＋(40,700元

－36,000元)＋(41,140元－36,000元)＋(42,240元－36,000

元)＋(42,349元－36,000元)＋(43,341元－36,000元)＝38,

716元】，則原告於此範圍內，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3萬4,

048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⒉資遣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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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

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

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

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

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

項定有明文。上開所謂平均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

定，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

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謂工作期

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查原告

業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

約，已如前述，則原告依據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資遣費，自屬有據。又原告係自112年8月16日起受僱於被

告，至113年2月29日離職；其自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止各

月份應得工資依序為4萬2,240元、4萬0,700元、4萬1,140

元、4萬2,240元、4萬2,349元、4萬3,341元，合計25萬

2,010元，已如上述，則除以其工作期間總日數182日，原告

日平均工資為1,385元（計算式：252,010元÷182日＝1,385

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再依民法第123條第2項規定，按每

月為30日，計算月平均工資為4萬1,550元（計算式：1,385

元×30＝41,550元）。再查，原告之資遣年資為6個月又14

日，依勞退新制資遣費基數為194/720【計算式：

｛（6（月）＋14（日）÷30）÷12｝×1/2 】。從而，原告得

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11,195元【計算式：41,550元

×194/720＝11,1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

求，應予駁回。　

　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部分：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

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

日。…」、「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

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

款、第4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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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

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

發；㈡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

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

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

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㈢勞雇雙方依本法第38條第4項但書

規定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按原特別休假年度終結時

應發給工資之基準計發」，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

第1款亦有明文。查原告自112年8月16日起至113年2月29日

止受僱於被告，年資6月又14日，應有3日特別休假。是被告

抗辯原告工作期間尚未達上開規定最低起算標準云云，自不

足採。又被告既稱原告尚無特別休假，是其所提出原告薪資

明細記載原告於113年1月請休特別休假1日，亦難憑採。又

原告並無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適用，又兩造約定之原告

每月工資低於以法定基本工資按勞基法第24條規定計算所得

之最低應付工資，已如前述，而正常工時應以每日8小時計

算，故應認原告於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期間所得

工資應以113年2月正常工時工資2萬7,470元計算。從而，原

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折算工資2,747元（計算

式：27,470元÷30日×3日＝2,747元），逾此範圍之請求，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⒋國定假日工資：

 　 按勞基法第37條第1 項規定，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

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

假，而依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規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為開

國紀念、國慶日、和平紀念日，均放假1日，應放假之民俗

節日為春節、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農曆除夕，除

春節放假3日外，均放假1日，另兒童節放假1日，勞動節勞

工放假1日，故勞工每年應放假日為12日。又按勞基法第37

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

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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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勞基法第39條亦有明定。原告主張其於113年國定假日

中之農曆除夕、大年初一及大年初二均有值勤，共有3日應

休國定假日未休，未為被告所爭執，堪以認定。又原告平日

工時為12小時，業如前述，則其上述國定假日之工作時數，

衡情亦為12小時。復查，兩造約定之原告每月工資低於以法

定基本工資按勞基法第24條規定計算所得之最低應付工資，

已如前述，故應認原告每月正常工作期間所得工資應以113

年度基本工資2萬7,470元計算，是原告日薪為916元（計算

式：27,470÷30＝916）。另依勞基法第39條後段規定，雇主

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故本件

國定假日加班費正常工作時數8小時部分，應按日發給加倍

工資916元，超過8小時部分之第8至12小時工資，應依平日

延長工時工資計算為687元（計算式：114.46×2×(1＋1/3)＋

114.46×2×(1＋2/3)＝687)，依此計算，原告於國定假日加

班之每日工資為1,603元（計算式：916＋687＝1,603）。從

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國定假日3日加班費4,809元（計算

式：1,603×3＝4,809元），則原告於此範圍內，請求被告給

付3,530元，為有理由。

　⒌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

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勞退條

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勞工之工資如

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或所屬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

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

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

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

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

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

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

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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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

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

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

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

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

狀。

　⑵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度、113年度之每月應提繳金額各為2,

520元、2,634元，惟被告每月自112年9月至113年2月每月僅

提繳2,178元，尚應補提繳2,280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等語。

查原告自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止各月份應得工資依序為4

萬2,240元、4萬0,700元、4萬1,140元、4萬2,240元、4萬2,

349元、4萬3,341元，已如前述，依照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

分級表，其自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止之月提繳工資均為4

萬3,900元，依百分之6提繳率，被告每月應為原告提繳勞工

退休金2,634元，而被告自112年9月至113年2月每月僅為原

告提繳2,178元，惟113年2月29日原告離職後，被告仍於113

年3月為原告提繳2,033元，此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於113年7

月1日函檢送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可稽。故

原告得請求被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共計703元【計算式：(2,

634－2,178)×6－2,033＝703】，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上開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5萬1,520

元（計算式：34,048元＋11,195元＋2,747元＋3,530元＝5

1,520元），並提繳勞工退休金703元至原告在勞保局之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

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

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

第2項所明定。本判決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爰依據前

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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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

論述，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並依同法第436

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即第一

審裁判費），由被告負擔790元，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本件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

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

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

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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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字第51號
原      告  游振文  


被      告  鴻銳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鄧雲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萬壹仟伍佰貳拾元。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柒佰零參元至原告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柒佰玖拾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萬貳仟貳佰貳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其雖於民國113年10月11日具狀陳報其法定代理人因於113年9月11日車禍受傷無法到庭等語，惟既未經本院准假，自應委由公司相關職員為訴訟代理人到庭，況本院113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通知於113年9月4日即已送達被告，然被告竟遲至113年10月11日始具狀請假，自難認其未到庭具有正當理由，是本件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自112年8月16日受僱被告，並經派駐於新北市新莊區名軒富麗社區（下稱系爭社區）擔任夜班保全，約定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3萬6,000元，工作時間為晚上6時30分至翌日早上6時30分共12小時，上下班均需於時數表上簽名，每月工作時數為288小時，兩造並無簽署書面之勞動契約。詎料，被告之孫淵龍督導於113年2月29日晚上8時許，持人事調動命令告知將於113年3月4日將原告調至臺北市北投區康莊社區任職，每月薪資為3萬3,000元，工作時數則為240小時，而原告認為此項調動及薪資條件已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故當面告知孫淵龍督導不接受此項調動，並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
　㈡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項目及數額，分述如下：
　⒈積欠工資及加班費：
　　112、113年度保全業288小時之法定薪資分別為4萬0,700元（含基本工資3萬3,660元、加班費7,040元）、4萬2,350元（含基本工資3萬5,025元、加班費7,326元），原告於112年8月份共工作13日應領取薪資為2萬2,048元【計算式：（40,700元÷288小時×12小時）×13日＝22,048元】，惟被告僅給付1萬9,500元，尚應給付2,548元（計算式：22,048元—19,500元＝2,548元）；自112年9月至112年12月，每月應領取薪資為4萬0,700元，惟被告每月僅給付3萬6,000元，尚應給付1萬8,800元【計算式：（40,700元—36,000元）×4月＝18,800元】；自113年1月至113年2月，每月應領取薪資為4萬2,350元，惟被告每月僅給付3萬6,000元，尚應給付1萬2,700元【計算式：（42,350元—36,000元）×2月＝12,700元】。是被告共應給付原告3萬4,048元（計算式：2,548元＋18,800元＋12,700元＝34,048元）。
　⒉資遣費：
　　原告任職期間為自112年8月16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共6月又13日，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資遣費2萬2,709元【計算式：（42,350元÷2）＋（118元×13日）＝22,709元】。
　⒊特休未休工資：
　　原告任職期間共計6月又13日，依法有3日之特休假，以每小時147元計算（計算式：42,350元÷288小時＝147元），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特休假折算工資為3,528元（計算式：147元×8小時×3日＝3,528元）。
　⒋國定假日工資：
　　原告於除夕、大年初一、初二均有值勤，自得請求該3日之雙倍工資3,530元（計算式：1,765元×2＝3,530元）。
　⒌補提繳勞工退休金：
　　原告於112年度、113年度之法定薪資應為4萬0,700元、4萬2,350元，月提繳工資分別為4萬2,000元、4萬3,900元，每月應提繳金額各為2,520元、2,634元，惟被告每月僅提繳2,178元，尚應補提繳2,280元【計算式：112年9月至12月（2,520元—2,178元）×4＋113年1月至2月（2,634元—2,178元）×2＝2,280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
　⒍綜上，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共計為6萬3,815元（計算式：34,048元＋22,709元＋3,528元＋3,530元＝63,815元），並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2,280元。
　㈢爰依相關勞動法令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萬3,815元。⒉被告應提繳2,280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先前所提出之書狀略以：原告於112年8月16日起至被告任職，約定每月薪資為3萬6,000元。又原告之上班班表為統一排定，且原告自112年9月至113年2月，每月均有向被告借支5,000元，應予歸還被告，並應扣除原告應自行負擔之各項保險費用，及申請事、病假之情事，故無積欠原告工資及加班費之情事。而原告自113年3月份調整職務時起，即無故連續曠職達3日，經被告依法予以開除處分在案，自無從向被告請求給付資遣費。另因原告繼續工作之期間未達勞基法第38條最低起算標準，故無特別休假折算工資可請領等語置辯。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勞動契約於何時因何原因終止？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再按工作場所及應從事之工作有關事項，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款規定，勞資雙方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故其變更亦應由雙方自行商議約定；而調職乃雇主對勞工人事配置上之變動，係企業人事管理及運作上常見之現象，通常同時帶有工作職務內容或工作場所之變動，然工作場所、工作內容既為勞動契約重要要素，即不容許資方擅憑己意變更之，故如資方因業務需要，調動勞方之工作場所及變更工作有關事項時，資方應依誠信原則為之，不得為權利濫用，是勞基法第10條之1 規定：「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復按，終止權之行使，依民法第263條準用同法第258條之規定，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又對話人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相對人了解時，發生效力；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民法第94條、第95條第1項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被告違法調動原告至臺北市北投區工作，並對原告工資為不利之變更，據此，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3年2月29日當面告知被告之孫淵龍督導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語，業據提出記載原告調職後工資條件之便條紙為證。被告對上情並未爭執，惟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依上開便條紙記載：「北投區大業路452巷6號　240H 33000 3/4 18：30上哨」等文字，足認被告將原告調職後，已將原約定工資3萬6,000元減為3萬3,000元，雖工時由每月288小時減為240小時，然未經與原告商議約定，難認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況兩造間不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1之規定，自不得排除勞基法第30條等規定之限制，則就逾法定正常工時之延長工作時間，被告應依同法第24條規定計付工資（詳後述）。則以變更後之每月工時240小時計算，被告僅給薪3萬3,000元，亦已有違勞基法第21條勞雇雙方約定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之強制規定。從而，原告以被告違法調動原告，並對原告工資為不利變更之違反勞工法令事實，於113年2月29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自屬合法有效。又兩造間勞動契約既經原告於113年2月29日終止而發生效力，則被告復主張原告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3日以上，其業於113年3月7日以獎懲公佈單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即屬無據，況被告並未舉證明所為終止權行使之通知已達到原告，其前開抗辯，自非可採，併此敘明。　
　㈢茲就原告請求之項目及數額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⒈工資差額部分：　 
　　原告主張112、113年度保全業288小時之法定薪資分別為4萬0,700元、4萬2,350元，原告於112年8月份工作13日，應給付薪資差額2,548元；自112年9月至112年12月，各月應給付薪資差額4,700元；自113年1月至113年2月，各月應給付薪資差額6,350元，被告共應給付原告3萬4,048元等語。被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⑴按勞基法第84條之1第1項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人員，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第49條規定之限制，其立法目的無非係就特殊工作者，因具自由裁量自身工作時間之性質，允許勞雇雙方得調整工作時間，不受勞基法相關規定之限制。次按，勞基法第84條之1有關勞雇雙方對於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有另行約定，「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之要件，應為民法第71條所稱之強制規定。如另行約定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尚不得排除勞基法第30條等規定之限制。故如發生民事爭議，法院自應於具體個案，就工作時間等事項另行約定而未經核備者，本於落實保護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依勞基法第30條等規定予以調整，並依同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計付工資（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26號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參照）。
　⑵經查，兩造就原告受僱於被告擔任保全員之工作，並無爭執，固堪認原告屬於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工作者，惟被告並未提出其與原告間勞動契約業經主管機關同意核備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證明，且經本院職權向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函詢亦查無被告申請核備之紀錄，故兩造間不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1之規定，自不得排除前揭勞基法第30條等規定之限制，則就逾法定正常工時之延長工作時間，被告應依同法第24條規定計付工資。
　⑶又查，兩造約定之計薪方式為月薪3萬6,000元，工作時間自下午6時30分至翌日上午6時30分，每日工時12小時，每月工時288小時，每月出勤日數24日。又依行政院核定之基本工資，自112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為2萬6,400元，時薪為110元（26,400元÷30÷8＝110）；自113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為2萬7,470元，時薪為114.46元（27,470元÷30÷8＝114.46，小數點第2位以下四捨五入），則兩造約定之原告薪資，自不得低於以法定基本薪資按上開方式計算所得之最低應付薪資，如有不足，被告就該差額負有給付義務。據此計算，倘不論例假、休息日及休假日等情，原告112年8月工作日數13日，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2萬2,206元【26,400元×16/31＋13×｛110×2×(1＋1/3)＋110×2×(1＋2/3)｝＝22,206元】；112年9月工作日數24日，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4萬2,240元【26,400元＋24×｛110×2×(1＋1/3)＋110×2×(1＋2/3)｝＝42,240元】；112年10月工作日數23日(事假1日，扣1日薪)，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4萬0,700元【26,400元－110×8＋23×｛110×2×(1＋1/3)＋110×2×(1＋2/3)｝＝40,700元】；112年11月工作日數23日(病假1日，扣半日薪)，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4萬1,140元【26,400元－110×8÷2＋23×｛110×2×(1＋1/3)＋110×2×(1＋2/3)｝＝41,140元】；112年12月工作日數24日，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4萬2,240元【26,400元＋24×｛110×2×(1＋1/3)＋110×2×(1＋2/3)｝＝42,240元】；113年1月工作日數23日(事假1日，扣1日薪，被告未證明另有特別休假1日)，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4萬2,349元【27,470元－114.46×8＋23×｛114.46×2×(1＋1/3)＋114.46×2×(1＋2/3)｝＝42,349元】；113年2月工作日數23.5日(病假0.5日，扣0.25日薪，被告未證明病假為1日)，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4萬3,341元【27,470元－114.46×8÷2÷2＋24×114.46×2×(1＋1/3)｝＋23×114.46×2×(1＋2/3)＝43,341元】。而被告於112年8月給付原告之工資為1萬9,500元、自112年9月至113年2月每月給付原告之工資為3萬6,000元，為兩造所不爭，足見兩造約定之原告工資低於以法定基本工資按上開方式計算所得之最低應付工資，堪認被告就該差額負有給付義務。至被告雖抗辯原告自112年9月至113年2月每月均有借支5,000元，應予歸還云云，然依被告所提出原告之薪資明細，被告於上開各月均已自應付原告之薪資扣還5,000元，自難認原告尚有借支未還之情事。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3萬8,716元【計算式：(22,206元－19,500元)＋(42,240元－36,000元)＋(40,700元－36,000元)＋(41,140元－36,000元)＋(42,240元－36,000元)＋(42,349元－36,000元)＋(43,341元－36,000元)＝38,716元】，則原告於此範圍內，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3萬4,048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⒉資遣費部分：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開所謂平均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謂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查原告業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已如前述，則原告依據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自屬有據。又原告係自112年8月16日起受僱於被告，至113年2月29日離職；其自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止各月份應得工資依序為4萬2,240元、4萬0,700元、4萬1,140元、4萬2,240元、4萬2,349元、4萬3,341元，合計25萬2,010元，已如上述，則除以其工作期間總日數182日，原告日平均工資為1,385元（計算式：252,010元÷182日＝1,38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再依民法第123條第2項規定，按每月為30日，計算月平均工資為4萬1,550元（計算式：1,385元×30＝41,550元）。再查，原告之資遣年資為6個月又14日，依勞退新制資遣費基數為194/720【計算式：｛（6（月）＋14（日）÷30）÷12｝×1/2 】。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11,195元【計算式：41,550元×194/720＝11,1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應予駁回。　
　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部分：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款、第4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㈢勞雇雙方依本法第38條第4項但書規定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按原特別休假年度終結時應發給工資之基準計發」，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亦有明文。查原告自112年8月16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受僱於被告，年資6月又14日，應有3日特別休假。是被告抗辯原告工作期間尚未達上開規定最低起算標準云云，自不足採。又被告既稱原告尚無特別休假，是其所提出原告薪資明細記載原告於113年1月請休特別休假1日，亦難憑採。又原告並無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適用，又兩造約定之原告每月工資低於以法定基本工資按勞基法第24條規定計算所得之最低應付工資，已如前述，而正常工時應以每日8小時計算，故應認原告於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期間所得工資應以113年2月正常工時工資2萬7,470元計算。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折算工資2,747元（計算式：27,470元÷30日×3日＝2,747元），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⒋國定假日工資：
 　 按勞基法第37條第1 項規定，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而依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規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為開國紀念、國慶日、和平紀念日，均放假1日，應放假之民俗節日為春節、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農曆除夕，除春節放假3日外，均放假1日，另兒童節放假1日，勞動節勞工放假1日，故勞工每年應放假日為12日。又按勞基法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9條亦有明定。原告主張其於113年國定假日中之農曆除夕、大年初一及大年初二均有值勤，共有3日應休國定假日未休，未為被告所爭執，堪以認定。又原告平日工時為12小時，業如前述，則其上述國定假日之工作時數，衡情亦為12小時。復查，兩造約定之原告每月工資低於以法定基本工資按勞基法第24條規定計算所得之最低應付工資，已如前述，故應認原告每月正常工作期間所得工資應以113年度基本工資2萬7,470元計算，是原告日薪為916元（計算式：27,470÷30＝916）。另依勞基法第39條後段規定，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故本件國定假日加班費正常工作時數8小時部分，應按日發給加倍工資916元，超過8小時部分之第8至12小時工資，應依平日延長工時工資計算為687元（計算式：114.46×2×(1＋1/3)＋114.46×2×(1＋2/3)＝687)，依此計算，原告於國定假日加班之每日工資為1,603元（計算式：916＋687＝1,603）。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國定假日3日加班費4,809元（計算式：1,603×3＝4,809元），則原告於此範圍內，請求被告給付3,530元，為有理由。
　⒌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或所屬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
　⑵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度、113年度之每月應提繳金額各為2,520元、2,634元，惟被告每月自112年9月至113年2月每月僅提繳2,178元，尚應補提繳2,280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等語。查原告自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止各月份應得工資依序為4萬2,240元、4萬0,700元、4萬1,140元、4萬2,240元、4萬2,349元、4萬3,341元，已如前述，依照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分級表，其自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止之月提繳工資均為4萬3,900元，依百分之6提繳率，被告每月應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2,634元，而被告自112年9月至113年2月每月僅為原告提繳2,178元，惟113年2月29日原告離職後，被告仍於113年3月為原告提繳2,033元，此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於113年7月1日函檢送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可稽。故原告得請求被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共計703元【計算式：(2,634－2,178)×6－2,033＝703】，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上開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5萬1,520元（計算式：34,048元＋11,195元＋2,747元＋3,530元＝51,520元），並提繳勞工退休金703元至原告在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本判決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爰依據前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並依同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由被告負擔790元，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本件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
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
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
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字第51號

原      告  游振文  



被      告  鴻銳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鄧雲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萬壹仟伍佰貳拾元。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柒佰零參元至原告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柒佰玖拾元，餘由原告

負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萬貳仟貳佰貳

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其雖於民國

    113年10月11日具狀陳報其法定代理人因於113年9月11日車

    禍受傷無法到庭等語，惟既未經本院准假，自應委由公司相

    關職員為訴訟代理人到庭，況本院113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

    期日通知於113年9月4日即已送達被告，然被告竟遲至113年

    10月11日始具狀請假，自難認其未到庭具有正當理由，是本

    件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自112年8月16日受僱被告，並經派駐於新北市新莊區

    名軒富麗社區（下稱系爭社區）擔任夜班保全，約定每月薪

    資為新臺幣（下同）3萬6,000元，工作時間為晚上6時30分

    至翌日早上6時30分共12小時，上下班均需於時數表上簽名

    ，每月工作時數為288小時，兩造並無簽署書面之勞動契約

    。詎料，被告之孫淵龍督導於113年2月29日晚上8時許，持

    人事調動命令告知將於113年3月4日將原告調至臺北市北投

    區康莊社區任職，每月薪資為3萬3,000元，工作時數則為24

    0小時，而原告認為此項調動及薪資條件已違反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故當面告知孫淵龍督導

    不接受此項調動，並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與

    被告間之勞動契約。

　㈡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項目及數額，分述如下：

　⒈積欠工資及加班費：

　　112、113年度保全業288小時之法定薪資分別為4萬0,700元

    （含基本工資3萬3,660元、加班費7,040元）、4萬2,350元

    （含基本工資3萬5,025元、加班費7,326元），原告於112年

    8月份共工作13日應領取薪資為2萬2,048元【計算式：（40,

    700元÷288小時×12小時）×13日＝22,048元】，惟被告僅給付

    1萬9,500元，尚應給付2,548元（計算式：22,048元—19,500

    元＝2,548元）；自112年9月至112年12月，每月應領取薪資

    為4萬0,700元，惟被告每月僅給付3萬6,000元，尚應給付1

    萬8,800元【計算式：（40,700元—36,000元）×4月＝18,800

    元】；自113年1月至113年2月，每月應領取薪資為4萬2,350

    元，惟被告每月僅給付3萬6,000元，尚應給付1萬2,700元【

    計算式：（42,350元—36,000元）×2月＝12,700元】。是被告

    共應給付原告3萬4,048元（計算式：2,548元＋18,800元＋12,

    700元＝34,048元）。

　⒉資遣費：

　　原告任職期間為自112年8月16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共6月

    又13日，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資遣費2萬2,709元【計算式

    ：（42,350元÷2）＋（118元×13日）＝22,709元】。

　⒊特休未休工資：

　　原告任職期間共計6月又13日，依法有3日之特休假，以每小

    時147元計算（計算式：42,350元÷288小時＝147元），原告

    得向被告請求特休假折算工資為3,528元（計算式：147元×8

    小時×3日＝3,528元）。

　⒋國定假日工資：

　　原告於除夕、大年初一、初二均有值勤，自得請求該3日之

    雙倍工資3,530元（計算式：1,765元×2＝3,530元）。

　⒌補提繳勞工退休金：

　　原告於112年度、113年度之法定薪資應為4萬0,700元、4萬2

    ,350元，月提繳工資分別為4萬2,000元、4萬3,900元，每月

    應提繳金額各為2,520元、2,634元，惟被告每月僅提繳2,17

    8元，尚應補提繳2,280元【計算式：112年9月至12月（2,52

    0元—2,178元）×4＋113年1月至2月（2,634元—2,178元）×2＝2

    ,280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

　⒍綜上，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共計為6萬3,815元（計算

    式：34,048元＋22,709元＋3,528元＋3,530元＝63,815元），並

    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2,280元。

　㈢爰依相關勞動法令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

    6萬3,815元。⒉被告應提繳2,280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之勞

    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先前所提出之書狀略

    以：原告於112年8月16日起至被告任職，約定每月薪資為3

    萬6,000元。又原告之上班班表為統一排定，且原告自112年

    9月至113年2月，每月均有向被告借支5,000元，應予歸還被

    告，並應扣除原告應自行負擔之各項保險費用，及申請事、

    病假之情事，故無積欠原告工資及加班費之情事。而原告自

    113年3月份調整職務時起，即無故連續曠職達3日，經被告

    依法予以開除處分在案，自無從向被告請求給付資遣費。另

    因原告繼續工作之期間未達勞基法第38條最低起算標準，故

    無特別休假折算工資可請領等語置辯。答辯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勞動契約於何時因何原因終止？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

    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

    有明文。再按工作場所及應從事之工作有關事項，依勞基法

    施行細則第7條第1款規定，勞資雙方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

    故其變更亦應由雙方自行商議約定；而調職乃雇主對勞工人

    事配置上之變動，係企業人事管理及運作上常見之現象，通

    常同時帶有工作職務內容或工作場所之變動，然工作場所、

    工作內容既為勞動契約重要要素，即不容許資方擅憑己意變

    更之，故如資方因業務需要，調動勞方之工作場所及變更工

    作有關事項時，資方應依誠信原則為之，不得為權利濫用，

    是勞基法第10條之1 規定：「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

    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

    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

    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

    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

    庭之生活利益。」。復按，終止權之行使，依民法第263條

    準用同法第258條之規定，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

    。又對話人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相對人了解時，

    發生效力；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

    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民法第94條、第95條第1項前段亦

    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被告違法調動原告至臺北市北投區工作，並對原

    告工資為不利之變更，據此，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

    款規定，於113年2月29日當面告知被告之孫淵龍督導終止兩

    造間勞動契約等語，業據提出記載原告調職後工資條件之便

    條紙為證。被告對上情並未爭執，惟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依上開便條紙記載：「北投區大業路452巷6號　240H 330

    00 3/4 18：30上哨」等文字，足認被告將原告調職後，已

    將原約定工資3萬6,000元減為3萬3,000元，雖工時由每月28

    8小時減為240小時，然未經與原告商議約定，難認對勞工之

    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況兩造間不適用勞

    基法第84條之1之規定，自不得排除勞基法第30條等規定之

    限制，則就逾法定正常工時之延長工作時間，被告應依同法

    第24條規定計付工資（詳後述）。則以變更後之每月工時24

    0小時計算，被告僅給薪3萬3,000元，亦已有違勞基法第21

    條勞雇雙方約定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之強制規定。從而，

    原告以被告違法調動原告，並對原告工資為不利變更之違反

    勞工法令事實，於113年2月29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

    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自屬合法有效。又兩造間勞動契約

    既經原告於113年2月29日終止而發生效力，則被告復主張原

    告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3日以上，其業於113年3月7日以獎懲

    公佈單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即屬無據，況被告並未舉證明所為終止權行使之通知已達

    到原告，其前開抗辯，自非可採，併此敘明。　

　㈢茲就原告請求之項目及數額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⒈工資差額部分：　 

　　原告主張112、113年度保全業288小時之法定薪資分別為4萬

    0,700元、4萬2,350元，原告於112年8月份工作13日，應給

    付薪資差額2,548元；自112年9月至112年12月，各月應給付

    薪資差額4,700元；自113年1月至113年2月，各月應給付薪

    資差額6,350元，被告共應給付原告3萬4,048元等語。被告

    則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⑴按勞基法第84條之1第1項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

    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人員，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

    ，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

    、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

    不受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第49條規定之限制

    ，其立法目的無非係就特殊工作者，因具自由裁量自身工作

    時間之性質，允許勞雇雙方得調整工作時間，不受勞基法相

    關規定之限制。次按，勞基法第84條之1有關勞雇雙方對於

    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有另行約定，「並報

    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之要件，應為民法第71條所稱之強制

    規定。如另行約定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尚不得排除勞基

    法第30條等規定之限制。故如發生民事爭議，法院自應於具

    體個案，就工作時間等事項另行約定而未經核備者，本於落

    實保護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依勞基法第30條等規定予以調

    整，並依同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計付工資（司法院大法官

    釋字第726號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參照）。

　⑵經查，兩造就原告受僱於被告擔任保全員之工作，並無爭執

    ，固堪認原告屬於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工作者，惟被告

    並未提出其與原告間勞動契約業經主管機關同意核備適用勞

    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證明，且經本院職權向新北市政府勞

    工局函詢亦查無被告申請核備之紀錄，故兩造間不適用勞基

    法第84條之1之規定，自不得排除前揭勞基法第30條等規定

    之限制，則就逾法定正常工時之延長工作時間，被告應依同

    法第24條規定計付工資。

　⑶又查，兩造約定之計薪方式為月薪3萬6,000元，工作時間自

    下午6時30分至翌日上午6時30分，每日工時12小時，每月工

    時288小時，每月出勤日數24日。又依行政院核定之基本工

    資，自112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為2萬6,400元，時薪為1

    10元（26,400元÷30÷8＝110）；自113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

    資為2萬7,470元，時薪為114.46元（27,470元÷30÷8＝114.46

    ，小數點第2位以下四捨五入），則兩造約定之原告薪資，

    自不得低於以法定基本薪資按上開方式計算所得之最低應付

    薪資，如有不足，被告就該差額負有給付義務。據此計算，

    倘不論例假、休息日及休假日等情，原告112年8月工作日數

    13日，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2萬2,206元【26,400元×16/

    31＋13×｛110×2×(1＋1/3)＋110×2×(1＋2/3)｝＝22,206元】；112

    年9月工作日數24日，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4萬2,240元

    【26,400元＋24×｛110×2×(1＋1/3)＋110×2×(1＋2/3)｝＝42,240元

    】；112年10月工作日數23日(事假1日，扣1日薪)，法定最

    低應付工資至少為4萬0,700元【26,400元－110×8＋23×｛110×2

    ×(1＋1/3)＋110×2×(1＋2/3)｝＝40,700元】；112年11月工作日

    數23日(病假1日，扣半日薪)，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4萬

    1,140元【26,400元－110×8÷2＋23×｛110×2×(1＋1/3)＋110×2×(1

    ＋2/3)｝＝41,140元】；112年12月工作日數24日，法定最低應

    付工資至少為4萬2,240元【26,400元＋24×｛110×2×(1＋1/3)＋1

    10×2×(1＋2/3)｝＝42,240元】；113年1月工作日數23日(事假1

    日，扣1日薪，被告未證明另有特別休假1日)，法定最低應

    付工資至少為4萬2,349元【27,470元－114.46×8＋23×｛114.46

    ×2×(1＋1/3)＋114.46×2×(1＋2/3)｝＝42,349元】；113年2月工

    作日數23.5日(病假0.5日，扣0.25日薪，被告未證明病假為

    1日)，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4萬3,341元【27,470元－114

    .46×8÷2÷2＋24×114.46×2×(1＋1/3)｝＋23×114.46×2×(1＋2/3)＝4

    3,341元】。而被告於112年8月給付原告之工資為1萬9,500

    元、自112年9月至113年2月每月給付原告之工資為3萬6,000

    元，為兩造所不爭，足見兩造約定之原告工資低於以法定基

    本工資按上開方式計算所得之最低應付工資，堪認被告就該

    差額負有給付義務。至被告雖抗辯原告自112年9月至113年2

    月每月均有借支5,000元，應予歸還云云，然依被告所提出

    原告之薪資明細，被告於上開各月均已自應付原告之薪資扣

    還5,000元，自難認原告尚有借支未還之情事。從而，原告

    得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3萬8,716元【計算式：(22,206元－

    19,500元)＋(42,240元－36,000元)＋(40,700元－36,000元)＋(4

    1,140元－36,000元)＋(42,240元－36,000元)＋(42,349元－36,0

    00元)＋(43,341元－36,000元)＝38,716元】，則原告於此範圍

    內，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3萬4,048元，洵屬有據，應予准

    許。

　⒉資遣費部分：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

    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

    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

    ，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

    ，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

    定有明文。上開所謂平均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

    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

    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謂工作期間所

    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查原告業依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已

    如前述，則原告依據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

    費，自屬有據。又原告係自112年8月16日起受僱於被告，至

    113年2月29日離職；其自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止各月份應

    得工資依序為4萬2,240元、4萬0,700元、4萬1,140元、4萬2

    ,240元、4萬2,349元、4萬3,341元，合計25萬2,010元，已

    如上述，則除以其工作期間總日數182日，原告日平均工資

    為1,385元（計算式：252,010元÷182日＝1,385元，元以下四

    捨五入)，再依民法第123條第2項規定，按每月為30日，計

    算月平均工資為4萬1,550元（計算式：1,385元×30＝41,550

    元）。再查，原告之資遣年資為6個月又14日，依勞退新制

    資遣費基數為194/720【計算式：｛（6（月）＋14（日）÷30

    ）÷12｝×1/2 】。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11,

    195元【計算式：41,550元×194/720＝11,195元，元以下四捨

    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應予駁回。　

　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部分：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

    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

    日。…」、「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

    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款

    、第4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

    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

    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㈡前

    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

    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

    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

    所得之金額；㈢勞雇雙方依本法第38條第4項但書規定協商遞

    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按原特別休假年度終結時應發給工資

    之基準計發」，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亦有

    明文。查原告自112年8月16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受僱於被

    告，年資6月又14日，應有3日特別休假。是被告抗辯原告工

    作期間尚未達上開規定最低起算標準云云，自不足採。又被

    告既稱原告尚無特別休假，是其所提出原告薪資明細記載原

    告於113年1月請休特別休假1日，亦難憑採。又原告並無勞

    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適用，又兩造約定之原告每月工資低

    於以法定基本工資按勞基法第24條規定計算所得之最低應付

    工資，已如前述，而正常工時應以每日8小時計算，故應認

    原告於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期間所得工資應以113

    年2月正常工時工資2萬7,470元計算。從而，原告得請求被

    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折算工資2,747元（計算式：27,470元÷

    30日×3日＝2,747元），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⒋國定假日工資：

 　 按勞基法第37條第1 項規定，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

    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

    ，而依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規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為開國

    紀念、國慶日、和平紀念日，均放假1日，應放假之民俗節

    日為春節、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農曆除夕，除春

    節放假3日外，均放假1日，另兒童節放假1日，勞動節勞工

    放假1日，故勞工每年應放假日為12日。又按勞基法第37條

    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

    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

    基法第39條亦有明定。原告主張其於113年國定假日中之農

    曆除夕、大年初一及大年初二均有值勤，共有3日應休國定

    假日未休，未為被告所爭執，堪以認定。又原告平日工時為

    12小時，業如前述，則其上述國定假日之工作時數，衡情亦

    為12小時。復查，兩造約定之原告每月工資低於以法定基本

    工資按勞基法第24條規定計算所得之最低應付工資，已如前

    述，故應認原告每月正常工作期間所得工資應以113年度基

    本工資2萬7,470元計算，是原告日薪為916元（計算式：27,

    470÷30＝916）。另依勞基法第39條後段規定，雇主經徵得勞

    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故本件國定假日

    加班費正常工作時數8小時部分，應按日發給加倍工資916元

    ，超過8小時部分之第8至12小時工資，應依平日延長工時工

    資計算為687元（計算式：114.46×2×(1＋1/3)＋114.46×2×(1＋

    2/3)＝687)，依此計算，原告於國定假日加班之每日工資為1

    ,603元（計算式：916＋687＝1,603）。從而，原告得請求被

    告給付國定假日3日加班費4,809元（計算式：1,603×3＝4,80

    9元），則原告於此範圍內，請求被告給付3,530元，為有理

    由。

　⒌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

    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勞退條

    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勞工之工資如

    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或所屬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

    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

    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

    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

    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

    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

    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

    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

    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

    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

    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

    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

    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

    狀。

　⑵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度、113年度之每月應提繳金額各為2,5

    20元、2,634元，惟被告每月自112年9月至113年2月每月僅

    提繳2,178元，尚應補提繳2,280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等語。

    查原告自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止各月份應得工資依序為4

    萬2,240元、4萬0,700元、4萬1,140元、4萬2,240元、4萬2,

    349元、4萬3,341元，已如前述，依照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

    分級表，其自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止之月提繳工資均為4

    萬3,900元，依百分之6提繳率，被告每月應為原告提繳勞工

    退休金2,634元，而被告自112年9月至113年2月每月僅為原

    告提繳2,178元，惟113年2月29日原告離職後，被告仍於113

    年3月為原告提繳2,033元，此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於113年7

    月1日函檢送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可稽。故

    原告得請求被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共計703元【計算式：(2,

    634－2,178)×6－2,033＝703】，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上開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5萬1,520

    元（計算式：34,048元＋11,195元＋2,747元＋3,530元＝51,520

    元），並提繳勞工退休金703元至原告在勞保局之勞工退休

    金個人專戶，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

    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

    第2項所明定。本判決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爰依據前

    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

    論述，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並依同法第436

    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即第一

    審裁判費），由被告負擔790元，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本件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

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

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

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字第51號

原      告  游振文  



被      告  鴻銳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鄧雲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萬壹仟伍佰貳拾元。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柒佰零參元至原告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柒佰玖拾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萬貳仟貳佰貳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其雖於民國113年10月11日具狀陳報其法定代理人因於113年9月11日車禍受傷無法到庭等語，惟既未經本院准假，自應委由公司相關職員為訴訟代理人到庭，況本院113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通知於113年9月4日即已送達被告，然被告竟遲至113年10月11日始具狀請假，自難認其未到庭具有正當理由，是本件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自112年8月16日受僱被告，並經派駐於新北市新莊區名軒富麗社區（下稱系爭社區）擔任夜班保全，約定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3萬6,000元，工作時間為晚上6時30分至翌日早上6時30分共12小時，上下班均需於時數表上簽名，每月工作時數為288小時，兩造並無簽署書面之勞動契約。詎料，被告之孫淵龍督導於113年2月29日晚上8時許，持人事調動命令告知將於113年3月4日將原告調至臺北市北投區康莊社區任職，每月薪資為3萬3,000元，工作時數則為240小時，而原告認為此項調動及薪資條件已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故當面告知孫淵龍督導不接受此項調動，並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

　㈡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項目及數額，分述如下：

　⒈積欠工資及加班費：

　　112、113年度保全業288小時之法定薪資分別為4萬0,700元（含基本工資3萬3,660元、加班費7,040元）、4萬2,350元（含基本工資3萬5,025元、加班費7,326元），原告於112年8月份共工作13日應領取薪資為2萬2,048元【計算式：（40,700元÷288小時×12小時）×13日＝22,048元】，惟被告僅給付1萬9,500元，尚應給付2,548元（計算式：22,048元—19,500元＝2,548元）；自112年9月至112年12月，每月應領取薪資為4萬0,700元，惟被告每月僅給付3萬6,000元，尚應給付1萬8,800元【計算式：（40,700元—36,000元）×4月＝18,800元】；自113年1月至113年2月，每月應領取薪資為4萬2,350元，惟被告每月僅給付3萬6,000元，尚應給付1萬2,700元【計算式：（42,350元—36,000元）×2月＝12,700元】。是被告共應給付原告3萬4,048元（計算式：2,548元＋18,800元＋12,700元＝34,048元）。

　⒉資遣費：

　　原告任職期間為自112年8月16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共6月又13日，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資遣費2萬2,709元【計算式：（42,350元÷2）＋（118元×13日）＝22,709元】。

　⒊特休未休工資：

　　原告任職期間共計6月又13日，依法有3日之特休假，以每小時147元計算（計算式：42,350元÷288小時＝147元），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特休假折算工資為3,528元（計算式：147元×8小時×3日＝3,528元）。

　⒋國定假日工資：

　　原告於除夕、大年初一、初二均有值勤，自得請求該3日之雙倍工資3,530元（計算式：1,765元×2＝3,530元）。

　⒌補提繳勞工退休金：

　　原告於112年度、113年度之法定薪資應為4萬0,700元、4萬2,350元，月提繳工資分別為4萬2,000元、4萬3,900元，每月應提繳金額各為2,520元、2,634元，惟被告每月僅提繳2,178元，尚應補提繳2,280元【計算式：112年9月至12月（2,520元—2,178元）×4＋113年1月至2月（2,634元—2,178元）×2＝2,280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

　⒍綜上，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共計為6萬3,815元（計算式：34,048元＋22,709元＋3,528元＋3,530元＝63,815元），並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2,280元。

　㈢爰依相關勞動法令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萬3,815元。⒉被告應提繳2,280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先前所提出之書狀略以：原告於112年8月16日起至被告任職，約定每月薪資為3萬6,000元。又原告之上班班表為統一排定，且原告自112年9月至113年2月，每月均有向被告借支5,000元，應予歸還被告，並應扣除原告應自行負擔之各項保險費用，及申請事、病假之情事，故無積欠原告工資及加班費之情事。而原告自113年3月份調整職務時起，即無故連續曠職達3日，經被告依法予以開除處分在案，自無從向被告請求給付資遣費。另因原告繼續工作之期間未達勞基法第38條最低起算標準，故無特別休假折算工資可請領等語置辯。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勞動契約於何時因何原因終止？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再按工作場所及應從事之工作有關事項，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款規定，勞資雙方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故其變更亦應由雙方自行商議約定；而調職乃雇主對勞工人事配置上之變動，係企業人事管理及運作上常見之現象，通常同時帶有工作職務內容或工作場所之變動，然工作場所、工作內容既為勞動契約重要要素，即不容許資方擅憑己意變更之，故如資方因業務需要，調動勞方之工作場所及變更工作有關事項時，資方應依誠信原則為之，不得為權利濫用，是勞基法第10條之1 規定：「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復按，終止權之行使，依民法第263條準用同法第258條之規定，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又對話人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相對人了解時，發生效力；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民法第94條、第95條第1項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被告違法調動原告至臺北市北投區工作，並對原告工資為不利之變更，據此，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3年2月29日當面告知被告之孫淵龍督導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語，業據提出記載原告調職後工資條件之便條紙為證。被告對上情並未爭執，惟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依上開便條紙記載：「北投區大業路452巷6號　240H 33000 3/4 18：30上哨」等文字，足認被告將原告調職後，已將原約定工資3萬6,000元減為3萬3,000元，雖工時由每月288小時減為240小時，然未經與原告商議約定，難認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況兩造間不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1之規定，自不得排除勞基法第30條等規定之限制，則就逾法定正常工時之延長工作時間，被告應依同法第24條規定計付工資（詳後述）。則以變更後之每月工時240小時計算，被告僅給薪3萬3,000元，亦已有違勞基法第21條勞雇雙方約定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之強制規定。從而，原告以被告違法調動原告，並對原告工資為不利變更之違反勞工法令事實，於113年2月29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自屬合法有效。又兩造間勞動契約既經原告於113年2月29日終止而發生效力，則被告復主張原告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3日以上，其業於113年3月7日以獎懲公佈單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即屬無據，況被告並未舉證明所為終止權行使之通知已達到原告，其前開抗辯，自非可採，併此敘明。　

　㈢茲就原告請求之項目及數額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⒈工資差額部分：　 

　　原告主張112、113年度保全業288小時之法定薪資分別為4萬0,700元、4萬2,350元，原告於112年8月份工作13日，應給付薪資差額2,548元；自112年9月至112年12月，各月應給付薪資差額4,700元；自113年1月至113年2月，各月應給付薪資差額6,350元，被告共應給付原告3萬4,048元等語。被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⑴按勞基法第84條之1第1項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人員，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第49條規定之限制，其立法目的無非係就特殊工作者，因具自由裁量自身工作時間之性質，允許勞雇雙方得調整工作時間，不受勞基法相關規定之限制。次按，勞基法第84條之1有關勞雇雙方對於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有另行約定，「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之要件，應為民法第71條所稱之強制規定。如另行約定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尚不得排除勞基法第30條等規定之限制。故如發生民事爭議，法院自應於具體個案，就工作時間等事項另行約定而未經核備者，本於落實保護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依勞基法第30條等規定予以調整，並依同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計付工資（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26號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參照）。

　⑵經查，兩造就原告受僱於被告擔任保全員之工作，並無爭執，固堪認原告屬於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工作者，惟被告並未提出其與原告間勞動契約業經主管機關同意核備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證明，且經本院職權向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函詢亦查無被告申請核備之紀錄，故兩造間不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1之規定，自不得排除前揭勞基法第30條等規定之限制，則就逾法定正常工時之延長工作時間，被告應依同法第24條規定計付工資。

　⑶又查，兩造約定之計薪方式為月薪3萬6,000元，工作時間自下午6時30分至翌日上午6時30分，每日工時12小時，每月工時288小時，每月出勤日數24日。又依行政院核定之基本工資，自112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為2萬6,400元，時薪為110元（26,400元÷30÷8＝110）；自113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為2萬7,470元，時薪為114.46元（27,470元÷30÷8＝114.46，小數點第2位以下四捨五入），則兩造約定之原告薪資，自不得低於以法定基本薪資按上開方式計算所得之最低應付薪資，如有不足，被告就該差額負有給付義務。據此計算，倘不論例假、休息日及休假日等情，原告112年8月工作日數13日，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2萬2,206元【26,400元×16/31＋13×｛110×2×(1＋1/3)＋110×2×(1＋2/3)｝＝22,206元】；112年9月工作日數24日，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4萬2,240元【26,400元＋24×｛110×2×(1＋1/3)＋110×2×(1＋2/3)｝＝42,240元】；112年10月工作日數23日(事假1日，扣1日薪)，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4萬0,700元【26,400元－110×8＋23×｛110×2×(1＋1/3)＋110×2×(1＋2/3)｝＝40,700元】；112年11月工作日數23日(病假1日，扣半日薪)，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4萬1,140元【26,400元－110×8÷2＋23×｛110×2×(1＋1/3)＋110×2×(1＋2/3)｝＝41,140元】；112年12月工作日數24日，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4萬2,240元【26,400元＋24×｛110×2×(1＋1/3)＋110×2×(1＋2/3)｝＝42,240元】；113年1月工作日數23日(事假1日，扣1日薪，被告未證明另有特別休假1日)，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4萬2,349元【27,470元－114.46×8＋23×｛114.46×2×(1＋1/3)＋114.46×2×(1＋2/3)｝＝42,349元】；113年2月工作日數23.5日(病假0.5日，扣0.25日薪，被告未證明病假為1日)，法定最低應付工資至少為4萬3,341元【27,470元－114.46×8÷2÷2＋24×114.46×2×(1＋1/3)｝＋23×114.46×2×(1＋2/3)＝43,341元】。而被告於112年8月給付原告之工資為1萬9,500元、自112年9月至113年2月每月給付原告之工資為3萬6,000元，為兩造所不爭，足見兩造約定之原告工資低於以法定基本工資按上開方式計算所得之最低應付工資，堪認被告就該差額負有給付義務。至被告雖抗辯原告自112年9月至113年2月每月均有借支5,000元，應予歸還云云，然依被告所提出原告之薪資明細，被告於上開各月均已自應付原告之薪資扣還5,000元，自難認原告尚有借支未還之情事。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3萬8,716元【計算式：(22,206元－19,500元)＋(42,240元－36,000元)＋(40,700元－36,000元)＋(41,140元－36,000元)＋(42,240元－36,000元)＋(42,349元－36,000元)＋(43,341元－36,000元)＝38,716元】，則原告於此範圍內，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3萬4,048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⒉資遣費部分：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開所謂平均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謂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查原告業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已如前述，則原告依據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自屬有據。又原告係自112年8月16日起受僱於被告，至113年2月29日離職；其自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止各月份應得工資依序為4萬2,240元、4萬0,700元、4萬1,140元、4萬2,240元、4萬2,349元、4萬3,341元，合計25萬2,010元，已如上述，則除以其工作期間總日數182日，原告日平均工資為1,385元（計算式：252,010元÷182日＝1,38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再依民法第123條第2項規定，按每月為30日，計算月平均工資為4萬1,550元（計算式：1,385元×30＝41,550元）。再查，原告之資遣年資為6個月又14日，依勞退新制資遣費基數為194/720【計算式：｛（6（月）＋14（日）÷30）÷12｝×1/2 】。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11,195元【計算式：41,550元×194/720＝11,1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應予駁回。　

　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部分：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款、第4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㈢勞雇雙方依本法第38條第4項但書規定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按原特別休假年度終結時應發給工資之基準計發」，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亦有明文。查原告自112年8月16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受僱於被告，年資6月又14日，應有3日特別休假。是被告抗辯原告工作期間尚未達上開規定最低起算標準云云，自不足採。又被告既稱原告尚無特別休假，是其所提出原告薪資明細記載原告於113年1月請休特別休假1日，亦難憑採。又原告並無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適用，又兩造約定之原告每月工資低於以法定基本工資按勞基法第24條規定計算所得之最低應付工資，已如前述，而正常工時應以每日8小時計算，故應認原告於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期間所得工資應以113年2月正常工時工資2萬7,470元計算。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折算工資2,747元（計算式：27,470元÷30日×3日＝2,747元），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⒋國定假日工資：

 　 按勞基法第37條第1 項規定，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而依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規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為開國紀念、國慶日、和平紀念日，均放假1日，應放假之民俗節日為春節、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農曆除夕，除春節放假3日外，均放假1日，另兒童節放假1日，勞動節勞工放假1日，故勞工每年應放假日為12日。又按勞基法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9條亦有明定。原告主張其於113年國定假日中之農曆除夕、大年初一及大年初二均有值勤，共有3日應休國定假日未休，未為被告所爭執，堪以認定。又原告平日工時為12小時，業如前述，則其上述國定假日之工作時數，衡情亦為12小時。復查，兩造約定之原告每月工資低於以法定基本工資按勞基法第24條規定計算所得之最低應付工資，已如前述，故應認原告每月正常工作期間所得工資應以113年度基本工資2萬7,470元計算，是原告日薪為916元（計算式：27,470÷30＝916）。另依勞基法第39條後段規定，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故本件國定假日加班費正常工作時數8小時部分，應按日發給加倍工資916元，超過8小時部分之第8至12小時工資，應依平日延長工時工資計算為687元（計算式：114.46×2×(1＋1/3)＋114.46×2×(1＋2/3)＝687)，依此計算，原告於國定假日加班之每日工資為1,603元（計算式：916＋687＝1,603）。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國定假日3日加班費4,809元（計算式：1,603×3＝4,809元），則原告於此範圍內，請求被告給付3,530元，為有理由。

　⒌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或所屬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

　⑵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度、113年度之每月應提繳金額各為2,520元、2,634元，惟被告每月自112年9月至113年2月每月僅提繳2,178元，尚應補提繳2,280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等語。查原告自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止各月份應得工資依序為4萬2,240元、4萬0,700元、4萬1,140元、4萬2,240元、4萬2,349元、4萬3,341元，已如前述，依照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分級表，其自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止之月提繳工資均為4萬3,900元，依百分之6提繳率，被告每月應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2,634元，而被告自112年9月至113年2月每月僅為原告提繳2,178元，惟113年2月29日原告離職後，被告仍於113年3月為原告提繳2,033元，此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於113年7月1日函檢送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可稽。故原告得請求被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共計703元【計算式：(2,634－2,178)×6－2,033＝703】，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上開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5萬1,520元（計算式：34,048元＋11,195元＋2,747元＋3,530元＝51,520元），並提繳勞工退休金703元至原告在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本判決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爰依據前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並依同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由被告負擔790元，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本件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

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

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

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